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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06）

關於續訂租賃合同項下之持續關連交易的進一步公告

茲提述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0月26

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與耀華工業村續訂租賃合同項下
的持續關聯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使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告披露，本公司將向耀華工業村承租其所有的位於福建省福
清 市 宏 路 鎮 福 耀 工 業 村 一 區 和 二 區 的 地 下 一 層 倉 庫、職 工 食 堂 及 培
訓中心、員工宿舍及耀華工業村一區的標準廠房。租賃面積合計約為
150,140.54平方米，其中約131,194.42平方米的房產將用於職工宿舍及後
勤配套、約 18,946.12平方米用於公司產成品和原材料的存放倉庫。

新租賃合同項下，租賃物業的單位月租金為人民幣16元╱平方米；月租
金總額為人民幣240.22萬元，年租金總額為人民幣 2,882.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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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租金由本公司參考租賃物業所在地的同類物業市場價格，並經雙
方協商後確定。由於本公司應付的租金符合租賃物業所在地的同類物
業現行市場價格，且租約乃於我們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本公司認為該
租約乃按一般商務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
體利益。

承董事局命
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曹德旺

董事長

中國福建省福州市，2018年10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曹德旺先生、陳向明先
生及孫依群女士；非執行董事曹暉先生、吳世農先生及朱德貞女士；獨
立非執行董事LIU XIAOZHI（劉小稚）女士、張潔雯女士及吳育輝先生。


